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

初試報名表
報考種類：□橄欖球 □田徑(國中) □田徑(高中職) □射箭(複合弓) □棒球(國中)
□棒球(高中職) □籃球 □排球(國中) □排球(高中職) □足球 □射擊 □舉重
□擊劍(軍刀) □輕艇 □武術(散打)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勿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

名
	
	身分證字號
	性

別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現職
	
	出生日期
	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三個月內

脫帽證件照

2吋1張

	住址
	□□□□□
	

	電

話
	（O）：（    ）

（H）：（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	

	最高

學歷
	
	

	經歷
	服務單位
	起迄日期
	職稱
	工作項目內容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項目
	序號
	   檢  附  之  證  明（請 於 空 格 內 填 入 資 料）
	審核人員核章

	  基

本

證

件
	1
	· 國民身分證（附件2）（出生地未註明或註明為大陸地區者，應另檢附個人現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正本1份，黏貼於附件2背面）

	

	
	2
	· 畢業證書：   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

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· 經歷之相關證明文件

  □
	

	
	3
	·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審定合格教練證
	

	
	4
	· 具原住民身分者（請檢附最近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，開具日期在115年2月19日之後）
	

	
	5
	· 具身心障礙身分者（請檢附複試報名115年6月18日時仍在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）
	

	切結書
	6
	· 報考切結書（附件4）
	審核人員核章

	
	
	· 
	

	具結書
	7
	· 報考具結書（附件5）
	

	
	8
	· 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（附件6）
	

	委託書
	9
	· 初試報名委託書（附件7）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（親自報名者此項免附）。
	

	准考證
	10
	· 准考證(附件8)
	

	其

它

證

件
	11
	· 指導本市選手參加奧、亞運及國際單項分齡錦標賽成績獎狀（敘獎令）
       張
· 參加奧、亞運成績獎狀（敘獎令）        張
	審核人員核章

	
	
	
	

	
	
	· 指導本市選手參加全國運、全中運、聯賽及簡章採計相關單項錦標賽獎狀（敘獎令）        張

· 參加全國運、全中運（高中組）獎狀（敘獎令）        張
	

	
	
	· 指導本市以外選手參加運動競賽成績之獎狀（敘獎令）        張
	

	以上證件影本請依序排列，並均以A4大小紙張影印
	收費人員核章

	1. 發還證件正本（影本留存）
2. 核發准考證
	報 考 人

簽    收
	
	


＊＊本表件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遴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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